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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已开具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票代码033001800104，发票号码50176583，
声明作废。 浙江法制报报业有限公司

郑晖遗失2015年11月制发二级警司（督）警察证一本，警号3306244，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象山县三洋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宁波2019年
NBST004，签订日期：2019年01月02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将其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象山县三洋实业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象山县三洋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象山县三洋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象山县三洋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联系人黄先生：13625744974
象山县三洋实业有限公司王先生：1390684131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象山县三洋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3月8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象山县三洋实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杭州市禹航法律服务所、杭州市
闲林法律服务所已经停止业务活动一
年以上。根据司法部令第 137 号《基
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二款“基层法律服务所无正当理由停
止业务活动满一年的，视为自行停办、
解散，应当终止。”

现我局依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
理办法》第十二条，依法向社会公告，
并报原设立许可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上述两个法律服务所原有的执业证及
公章已遗失声明作废，注销后的债权、
债务由其设立人、负责人享有并承担。

杭州市余杭区司法局
2019年3月8日

注销公告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港支行拟将其对温州金阳光伏有限公司
享有的债权进行公开转让，现特发出本转让公告，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拟转让债权有关情况
1、本次拟转让标的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港支行对温州金阳

光伏有限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及其担保从权利。温州金阳光伏有限公司
于2016年11月1日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经管理人确认温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龙港支行享有债权金额为1878.181901万元，由温州金阳光伏有
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苍南县龙港镇时代大道（章良地段宗地二）的土地
使用权作抵押，最高额抵押登记金额为7500万元，另追加卢宗勤个人最
高额为1100万元的保证担保；

2、本次向社会公开转让标的债权的转让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1878.181901万元。

二、受让主体资格和条件
1、受让主体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者其分支机

构或自然人；
2、受让主体应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监管规定，有资

格商业性买受银行业资产。

三、招标组织安排
我行配合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对拟转让的资产进行现场调查。
四、转让方式
本次转让为公开招标，报价日定于2019年【03】月【22】日。如果只产

生一位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拟采取协议转让方式。
五、有效期限

本次招标公告有效期截止至2019年【03】月【22】日。
六、其他事项
1、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港支行有权对外转让上述债权。
2、为力求规范、公平，本次资产将转让的基准日设定为2019年【03】

月【22】日。
3、本公告不构成转让上述资产的要约或承诺。
4、本招标公告的解释权归属我行。
联系人：余王俊0577-68669001
倪坚坚0577-86890128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港支行
2019年【03】月【08】日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港支行资产转让招标公告

浙江雅浪鞋业有限公司、温州欣富得宝家具有限公司（原浙江富得宝家具有限公司）、
陈壹敏、戚展秋：

基于贵方于2015年9月30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下称“民生银
行”）签订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5月7日签订的《最高额
抵押合同》等文件，民生银行已依约履行放款义务。然而，贵方并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截
止 2018 年 10 月 19 日，尚欠民生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 3953627.36 元，贷款利息及罚息
960356.17元，以及因贵司违约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生银行已于2019年2月20日将上述合同文件项下的所有权益
转让给陈嗣辉（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570423201X），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转让人”）与陈嗣辉（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570423201X）（“受让人”）签订的《债
权转让合同》，“转让人”已将其对浙江雅浪鞋业有限公司的贷款本金3953627.36元及相应
利息的全部权益，于2019年2月20日依法转让给“受让人”。请债务人、担保人向“受让人”
履行债务、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2019年3月8日

债权转让告知公告

周东：本委受理申请人周志格与杭州尚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及你方之间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2018】杭仲字第1191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
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单、仲裁员选定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式）、仲裁风
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
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并定于2019年6月11日14点半在本委第四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开庭之日
起 60 日内，逾期视为送达。（开庭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356 号锦绣大厦 7 楼，邮编 310005，电话
0571－88387383）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9年3月8日

仲裁公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
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3月8日

某男孩，2018 年 2 月 16
日出生(估),2018年3月16日
被发现遗弃在桐庐县合村乡
合强一组小来垅山 28 号。
身穿一套米色旧棉袄，外包
一块小花小被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

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还
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3月8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朱经理
联系电话：0571-88974015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楼

借款人名称

天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义乌字第3999号

2015年义乌字第3981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263号

2016年义乌字第00411号

2015年义乌字第1748号（2016年展字0051号）

2015年义乌字第2293号（2016年展字0052号）

2015年义乌字第2296号（2016年展字0053号）

担保人名称及担保合同编号

抵押人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合同编号为2016年押字第0085号）、保证人浙江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编号为2014年证字第11206号）、保证人浙江云塑薄膜
工业有限公司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编号为2015年证字第11205号）、保证人义乌市金明针织有限公司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编号为2015年证字第0130号、2016年保字第0029号）、保证
人毛协勤、余梅芳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编号为2015年证字第11221号）、保证人张金龙、孟金菊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编号为2016年证字第11203号）；

（2019）浙01民再1号
胡劼阳、钟香仙：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朱富华

与被申请人胡劼阳、钟香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再审
申请书副本、证据、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
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35号

钱传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卓盛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钱传文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公民授权委托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9年6月1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三楼六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419号

陈承将：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福美食品有限公司
诉被告陈承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818号
杭州亿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邓

双强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2019年6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11号

沈发欣、桐庐新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姜树荣诉你们股东出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2019年6月1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060号

胡锦良、何品璋：本院受理原告江林福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浙 0191 民初 3060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5120号

张建伟、杭州聚盛箱包有限公司、浙江莉祥箱包
有限公司、张胜福：本院受理的原告成阿敏诉被告
张建伟、杭州聚盛箱包有限公司、浙江莉祥箱包

有限公司、张胜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1512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5123号

张建伟、杭州聚盛箱包有限公司、浙江莉祥箱包
有限公司、张胜福：本院受理的原告项莉萍诉被告
张建伟、杭州聚盛箱包有限公司、浙江莉祥箱包
有限公司、张胜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1512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500号

杭州文信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程建
康与被告杭州文信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民初1250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

法院
（2018）浙 0110 民
初15520号

郑春龙、叶解
新：本院受理原告陈
涌诉被告郑春龙、叶
解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2019年5月30日14时在本院余杭法庭第三审
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5935号

姚秋石：本院受理原告林王剑诉被告姚秋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5月30日14时在本
院余杭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0205民初611号

梁启贵：本院受理原告屠雪琴与被告梁启贵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30日。本案定于2019年6月13日14
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8696号

王迁卫、胡永康：本院受理原告四川三安
合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王迁卫、胡永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
普民事裁定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
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张一华、姚亚琴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定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在鄞州区徐戎路 126 号（原
江东法院）江东第六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2645号

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宝塔石化集团有
限公司、张家港科贝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
翔祥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春山贸易有限公
司、江西厦工机械有限公司、厦门厦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晋江兴华机械有限公司、晋江贝荣
贸易有限公司、晋江北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杭 州 海 康 威 视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宁 夏 宝 塔 能 源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宝 塔
石 化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张 家 港 科 贝 奇 机 械 科 技
有限公司、宁波市翔祥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江
北 春 山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江 西 厦 工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厦 门 厦 工 机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厦 门 机 械
（焦 作）有 限 公 司 、晋 江 兴 华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
晋 江 贝 荣 贸 易 有 限 公 司、晋江北信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福建易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票据追索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移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本报2019年3月4日第8版刊登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分行与黄法军（身份证号：330623196402160615）的债权转让暨催
收公告，其中落款处应更正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与
黄法军，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钱锋改为向黄法军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更正。

更正

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汽车分公司、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汽车分公司：本委依法受
理了浙杭劳人仲案（2019）86号申请人孔骏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即视为
送达。本案定于2019年4月24日10:00在杭州市中河中路242号人力社保综合大楼二号楼2楼第二仲裁庭开庭审
理，请届时到庭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灵猫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滕玲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
仲案（2019）033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
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19年4月17日上
午9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庭），请准时
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3月8日

仲裁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一米阳光美容院（唐素琴）（身份证号：330621198407186909，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青马村
调马场201号人）：

你未经批准擅自在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金帝银泰城6幢404室经营美容业务。本局依法拟对你作出警告，
罚款人民币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绍越卫公罚告〔2019〕03002号）
实施公告送达。（具体内容详见绍兴市越城区政府信息公开 http://xxgk.sxyc.gov.cn/govdirope/jcms_files/jcms1/
web15/site/index.html）。如有异议，应当在公告期满后3日内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逾期视为放弃陈述、申
辩权利。（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3月8日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健康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